
城教财〔2025〕23号
城口县教育委员会
城口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城口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

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规范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将《城口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城口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修订）

城口县教育委员会                  城口县财政局
2025年12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城口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是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由财政主管部门划拨、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使用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全县中小学生自愿参加社会实践、劳动教育活动、劳动教育师资培训。
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设立原则。设立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要求，具有明确的绩效目标，贴合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二）量力而行原则。结合县级财力状况，安排专项资金，并体现示范性、激励性。
（三）公开公正原则。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四）规范运作原则。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的设立、申报、分配、执行、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管理程序和方法运作。
（五）绩效管理原则。根据既定的绩效目标，将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的审批、分配、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紧密结合，建立科学化、精细化的监管制度。
第二章  资金使用
第五条 资金性质
县级财政资金。
第六条 适用范围
（一）按标准补助自愿参加社会实践或劳动教育的城口户籍或学籍学生。
（二）用于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县性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师资综合培养培训、全县性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综合活动。
（三）用于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全县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与建设，用于辖区内市级基地实施的劳动教育阵地建设。

（四）用于补助自愿参加研学旅行的城口户籍或学籍学生。
（五）按标准全额补助全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或劳动教育活动。
第六条 补助标准
（一）补助对象：城口户籍、学籍学生。
（二）补助标准：90元/人.天。
（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师资培训及综合性活动补贴及管理费用额度不高于30万元/年。
（四）全县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与建设可以适当补贴，辖区内市级基地实施的劳动教育阵地建设可在完成学期计划培训后根据资金情况进行补贴。
（五）学校委托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进校服务，可按照每班2名教官、每名教官300元/天补助。
（六）全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全额补助人数不得超过300人。
第七条 组织实施
（一）每学期末前，各中小学根据学校情况计划报送自愿参加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的学生数申报表。
（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校需求下达各中小学学生补助资金计划（含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控制指标），各中小学根据补助资金计划（含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控制指标）委托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活动结束后，由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完善申报材料经学校签字确认的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补助资金。
（三）各中小学也可根据学校实际委托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组织进校服务，活动结束后，由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完善申报材料经学校签字确认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补助资金。
（四）寒暑假期间，城口户籍或学籍学生自行参加的社会实践及劳动教育，活动结束后，由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完善申报材料（含保险、营员档案等资料）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补助资金。市级以上（含市级）基地专业机构收费标准可与学校统一组织费用标准一致，市级以下基地专业机构收费标准必须低于学校统一组织的标准。
（五）教育主管部门接到补助资金申请后应及时审核，并于5个工作日向财政部门申请并将补助资金拨付至辖区内市级基地专业机构。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由财政主管部门监督。教育主管部门履行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监督管理主体责任，对全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使用进行全过程监管；各中小学必须全面落实公示公开制度，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贪污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追回当年专项资金、扣减下年度专项资金，并按有关规定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城口县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城口县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城教财〔2022〕75号）同时废止。
城口县教育委员会                         2025年12月29日印发


